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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緣起與目的
過去都市因為能源的過度使用而造成環境負面效應，如地球暖化、臭氧層破壞、氣候異常、流川河水污染等問題，而地球環境是由氣候、水、土壤、生物、能源、材料所組成，在此環境下有效利用資源，才能讓環境保護與建築開發共同生存，同時也為促使都市環境不再惡化，以環保為基礎的綠建築則為人們所重視。

都市的發展帶來人口密度的提昇，且都市建設相繼的蓬勃發展，但也因此使都市環境衛生品質有所影響。近年來以生態、節能、減廢、健康為原則的綠建築，更是以突顯環保意識為重點，而污水垃圾則為影響都市環境衛生品質越來越差的毒害，因此善加處理改善才得以提升其品質。
國內在污水垃圾改善指標中，較為注重規劃設計階段的改善，而規劃設計後之持續維護管理則是本研究之動機。如何延續使用階段中，能夠達到原規劃設計理念而不影響指標之利用效益，本研究係以指標規範為理念，透過管理之原則建立，以環境保護為目標之污水維護管理之機制，藉以提昇及延續其居住環境之品質。本文著墨於以綠建築理念為主軸，透過現況建築污水分析並融入ISO14001環境管理系統，提出社區住宅污水環境管理架構，並建立相關之作業項目。
2、 理論與方法
以環保意識抬頭體制下，綠建築之污水垃圾改善指標中是不牽涉生化技術改善，而是著重於建築空間設施及使用管理相關的具體評估項目，是一種可讓業主與使用者在環境衛生上具體控制及改善的評估目標。本研究擬以現行標章評估手冊，對污水指標於住宅社區之分析探討，進而提出建築物規劃設計完成後其管理維護永續維持之因應策略，其研究內容及方法敘述如下：
(1) 綠建築指標意義與相關法規分析

綠建築指標係以整體環境角度為原則分析，進而發展出因應之對策。環保衛生則為最基本的條件，但也是最讓人所忽視的一環，本文以綠建築指標中之污水及垃圾改善指標為依據探討污水管理課題，研究於規劃設計完成後如何延續維護之管理層面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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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水污染防治法及技術規則內對住宅建築之規範，考量擬定確保住宅水源不遭受污染，透過檢測進而執行。另外就公寓大廈管制條約及施行細則，與污水指標規範交叉分析，瞭解於污水管理上所常見的問題，並提出適宜的建議對策。
(2) 住宅社區污水排放現況分析

台灣目前住宅建築在「建築技術規則」及「污水防治法」上對污水排放有規範約束，一般住宅建築中在浴廁、廚房的雜排水配管，均按照法規要求排入污水處理系統，但對於洗衣空間之排水並未考量普遍使用者都將洗衣機置放於陽台居多，陽台雨水系統則會因洗衣雜排水而受污染。現今推廣的綠建築指標中，污水改善指標說明需在施工階段即預留專用洗衣空間及排水孔，並確實督導才得以指標合格。
(3) 環境保護管理之策略
以ISO14001環境管理標準為基礎，透過每一個環節進行對社區住宅的環境監測，以達到分析評估之目標，對於社區整體而言例行性的環保教育宣導，讓社區居民有參與社區活動之機制，最後透過社區環保計劃，擬定結合社區營造的環境衛生維護，以達到查核及審查之目的。
三、法規探討

(一)綠建築標章中「污水垃圾改善指標」

綠建築標章中，此指標著重於建築空間設施及使用管理相關的具體評估項目，是一種可讓業主與使用者在環境衛生上具體控制及改善的評估指標。此指標之基準為環保及建築主管單位努力督導管轄的範圍，且污水處理設施在建築技術規則及相關規範上已有嚴格的規定，但此評估對污水之處理環境應有更周全的規範，才得符合綠建築的本意。
從指標定義污水規範中可得知，住宅建築在規劃的階段，就必須設置規劃所有的生活雜排水、廁所污水等排入污水處理系統，而設計施工只要遵循著技術法則即可完成，相對的，事後的維護檢查確是較難達成。
(二)建築技術規則中「廁所、污水處理」
技術規則第四十九條規定沖洗式廁所、生活雜排水除依下水道法令規定排洩至污水下水道系統或集中處理場者外，應設置污水處理設施，並排至有出口之溝渠，其排放口上方應予標示，並不得堆放雜物。但起造人申請建造執照時，經當地下水道主管機關認定該建造執照案屆本法第五十三條第一項規定之建築期限時，公共污水下水道系統可容納該新建建築物之污水者，得免予設置污水處理設施。
前項之生活雜排水係指廚房、浴室洗滌水及其他生活所產生之污水。新建建築物之廢(污)水產生量達依水污染防治法規定公告之事業標準者，並應依水污染防治法相關規定辦理。
(三)水污染防治法

依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之水污染防治法第二章第七條規定，事業、污水下水道系統或建築物污水處理設施，排放廢（污）水於地面水體者，應符合放流水標準。水污染防治法第七條所稱符合放流水標準，係指放流水中各項污染物均符合放流水標準所定限值。主管機關稽查發現放流水任何一項污染物不符放流水標準，即表示事業之廢污水處理設施之性能及操作結果不符法規要求，事業應即檢討改善至放流水任何一項污染物均符合放流水標準。若屆期仍有其他項目未能符合放流水標準，則表示其廢污水處理設施之操作或功能仍有未完善之處，故難謂改善完妥。現今新建住宅建築皆須設置污水處理設施，透過技術規則的規劃設計施工，再以水污染防治法的放流水標準規定檢核，讓污水處理設施達到最大的效能。

表一  新設建築物污水處理設施放流水標準值(96.09.03)註

	流量
Q（m3/d）
	化學需氧量
(COD)
	生化需氧量   
（BOD）
	懸浮固體  
 （SS）
	大腸桿菌群

	Q＞250
	100 mg/l
	30 mg/l
	30 mg/l
	200,000 CFU/100ml

	Q＜250
	150 mg/l
	50 mg/l
	50 mg/l
	300,000 CFU/100ml


表二  既設建築物污水處理設施放流水標準值(96.09.03)註

	流量
Q（m3/d）
	化學需氧量
(COD)
	生化需氧量
（BOD）
	懸浮固體
（SS）
	大腸桿菌群

	Q＞250
	100 mg/l
	30 mg/l
	30 mg/l
	200,000 CFU/100ml

	50≦Q≦250
	150 mg/l
	50 mg/l
	50 mg/l
	300,000 CFU/100ml

	Q＜50
	250 mg/l
	80 mg/l
	80 mg/l
	無規定


四、研究成果

(一)以ISO14001環境管理為基礎，延伸綠建築污水指標之管理作業
ISO14001是由國際標準化組織建立的環境管理標準系統，其目的為定義環境影響因素進而提出有效措施改善其環境影響因素，並達到環境永續的維持及保護。而此環境管理系統是以所謂PDCA(Plan、Do、Check、Act)之原則成為環境管理系統的策略，以符合「持續改善」、「污染防制」的環境管理要求。標準環境管理系統之作業要求如下所示：

1. 一般要求事項

2. 環境政策

3. 規劃(Plan)—a.環境考量面b.法令規章與其他要求事項c.目標與標的d.環境管理方案
4. 實施與運作(Do)—a.架構與責任b.訓練認知及能力c.溝通d.環境管理系統之文件化e.文件管制f.作業管制g.緊急事件準備與應變

5. 檢查與矯正措施(Check)—a.監督與量測b.不符合、矯正及預防措施c.紀錄d.環境管理系統稽核

6. 管理階層審查(Act)
將社區住宅之污水指標環境管理導入ISO14001標準管理規範，透過規劃、實施與運作、檢查與矯正措施、管理階層審查的循環系統，建立在社區住宅中對污水指標環境管理作業要項及作業說明，整理下列所示：
1.一般事項
遵循建築技術規則等規範，將既有的規範條例成為管理作業基本條件之架構。
2.環境現況
    說明污水污染於社區住宅的現況外，並提出污水污染對社區之影響。
3.目標確立

    除污水指標既有的目標外，但因應社區住宅有部份不適用或者缺少的，所以須於管理作業要項裡，明確的訂立此指標在社區住宅內想達到之未來目的。

4.管理團隊架構與責任
    建立社區管理團隊並將職權有所規劃，且將管理者之責任區分清楚，已達到各司其職之效益，完整的架構與責任分工明確讓社區住宅在管理上更為有所制度。
5.使用者的訓練與溝通

    若社區內的居民的環保意識不足夠，則會影響管理要項的推動，所以先決條件對使用者的教育訓練則為重要。同時，使用者與管理者間的溝通良窳，可以由社區內的管理委員會來調和。

6.管理系統文件化
    污水處理透過監測可取得許多數據，將其完整的紀錄並有固定的作業模式，紀錄與作業模式格式文件化，可有依據的矯正不符合之處及可作為預警的作用。

7.環境管理審查

    除例行性的教育宣導外另有監測設備的設置，透過社區的環保計畫，加強結合社區營造的環境維護。
(二)建立綠建築污水指標之環境保護管理標準作業流程

依照ISO14001管理標準系統及PDCA循環原則，可確立了污水處理在社區住宅中所要達成之目標且有效之改善方式，再者居民的教育認知及使用參與，則可提出執行實施中可改善之方向，經過長期的觀測紀錄也作為日後修正的依據，達到持續維護之目標。藉此提出污水指標之環境保護管理標準作業流程及作業內容，整理如下所示：
1.建構社區住宅內污水處理之管理組織團隊
社區裡除了使用者之外，就是必須有團隊組織來管理，而普遍性居民對環境保護意識不高，所以管理組織便於社區內不定時地舉辦宣導活動，亦或是張貼相關之海報來宣導，除居民認知的宣導外，管理者的專業能力更是不容被忽略，管理單位之管理污水專業處理人員也必須提高技術之養成。除環保意識及專業技術的提升外，社區應該有專業的管理諮詢顧問團隊可供詢問且提出公平性之解決方案，進而提升此社區之居住環境品質，方能防範未然。
2.污水處理現況分析及設施使用

住宅污水一般有洗衣污水、廚房污水、浴室污水、陽台污水及其它生活雜排水，於設計施工階段則已規範設置其污水管道，所以確實瞭解社區各戶之實際污水處理現況，將使用者的習慣用法與規範訂制下之施工差異，從中達到互惠平衡之設計施工方案。除此之外，設置監測儀器定期的有專業技術人員來紀錄及整理監測數據，以持續維護保護環境警示之作用。
3.管理效益分析

利用例行性的檢測與稽查，且社區管理團隊的長期紀錄，有明確的數據資料可供管理單位做檢核分析，並透過檢核分析結果評斷是否管理有缺失或者有改善的空間。
4.提供改善方案

讓社區居民的積極參與宣導活動及社區環保工作，除可提昇居民的環保意識之外，也可以明確地知道一般使用者的使用方式，如一般住宅的洗衣污水是必須有專用的洗衣空間將排水管接至污水系統，但使用者常設置它處如陽台而無法達到原本的功效，也因此透過與社區居民的互動，居民就可以使用者為主而提出改善的方案，管理單位則可將使用者建議加以研析，擬定出適宜整體社區的改善計劃。
5.完整計劃之實施
經過組織團隊的建立，配合使用者環保意識與管理者技術的提昇，以及定期檢測整理出有效的結果，制定出屬於社區住宅的作業模式且完整的管理機制，在確實的實施下可永續維持其環保效益。

[image: image1]
圖一 標準作業流程與管理系統原則之關係圖

五、結論與建議
目前相關污水指標之內容以設計技術規範為多，環境管理方式並未廣泛被規範，因指標著重於建築空間設施，不外乎以施工要點為設計基礎，反觀在多數使用者並未擁有足夠的環境保護之基本認知下，相對的在管理推動上則較不易。本文規制於社區住宅中，以綠建築規章之污水指標為基礎，導入ISO14001環境管理標準及PDCA環境管理原則，提出污水指標之管理作業項目及污水指標之環境保護管理標準作業流程。
建築技術規則制定建築物本身的設計施工要點，而本文探討之管理則以人為出發點，從建立社區內管理組織團隊外且加強專業人員的專業養成，利用宣導活動讓使用者對環境保護意識提高，並配合專業諮詢顧問讓團隊組織完整。過去管理者常因考慮人際關係之合諧而導致無法確實執行管理規範準則，而從提出之管理作業項目中將使用者帶入參與之機制，透過調查使用者居住現況分析及管理者長期紀錄監測之數據，讓使用者以自身使用為原則提出之改善方案配合管理者綜觀探討分析，共同提出有效之改善方法而達到持續性的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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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設建築物指中華民國九十八年一月一日以後申請建造執照者


�既設建築物指中華民國九十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申請建造執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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